
海林市 2020 年直达资金

使用情况说明
2020 年我市共收到直达资金 41383 万元，其中：正常转移支

付资金 7903 万元，特殊转移支付资金 23222 万元，抗疫特别国债

资金 10257 万元。分解率达 100%。

截至 2020 年末，我市直达资金共支出 39760 万元，其中：正

常转移支付 7904 万元，特殊转移支付 22774 万元，抗疫特别国债

资金支出 9082 万元。支出进度达 96.1%。

按照《中央财政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20〕

58 号）及《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〔省对市县特殊转移支付资

金管理办法〕的通知》（黑财预〔2020〕63 号）要求，我市将纳入

直达资金范围的特殊转移支付资金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

资金、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（减税降费补助）、革命地区转移支付

资金进行分配使用，坚持重点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，以

民生为要，支持市县政府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机构运转，保

障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工作落实，努力做到应保尽保。共计支出 26790

万元，其中：用于保基层运转支出 20300 万元（主要是保工资）、

保基本民生支出 6290 万元、保市场主体支出 2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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